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铁路项目中央预算内投资专项管理暂行办法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铁路项目中央预算内投资管理，发挥中

央资金使用效益，推动铁路项目建设，根据《政府投资条例》（国

务院令第 712 号）、《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

的意见》（中发﹝2016﹞18号）、《国务院关于改革铁路投融资体

制加快推进铁路建设的意见》（国发﹝2013﹞33 号）、《国家发展

改革委关于规范中央预算内投资资金安排方式及项目管理的通知》

（发改投资规﹝2020﹞518 号）以及有关法律法规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使用中央预算内投资的新建、改扩建铁路项目适用本

办法。

第三条 对符合本办法规定及相关条件的项目，原则上由国家

发展改革委按照资本金注入等方式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，由中国国

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作为出资人代表投入项目。

第四条 遵循统筹兼顾、突出重点、公开公正、有效监管的原

则，规范中央预算内投资安排和使用管理。

第二章 支持方向

第五条 按照客货并重、新建改扩建并举的原则，支持畅通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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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部和东北地区骨干通道、强化边疆国防保障的干线铁路项目；支

持京津冀、长三角、粤港澳大湾区等城际铁路项目；支持铁路货运

能力提升项目；支持中欧班列铁路基础设施提级改造和重点铁路口

岸扩能改造项目。

第六条 干线铁路支持范围包括中西部和东北地区，以及明确

享受中西部地区支持政策的中央苏区、革命老区有关县市、贫困地

区。

第三章 资金安排

第七条 国家发展改革委已在可研批复时承诺投资并明确投资

额度的项目，原则上按照承诺额度上限，结合年度投资计划和工程

建设进度，合理安排中央预算内年度投资计划。

第八条 国家发展改革委已在可研批复时承诺投资，但未明确

投资额度的项目，将结合项目工程进度合理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计

划。由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负责审批的新建铁路项目，按照

集中力量办大事、难事、急事的要求，在下达年度投资计划时统筹

考虑。根据铁路项目性质和所在区域，按不同比例计算资金支持规

模。

第九条 项目资本金测算按不高于项目总投资的 70%考虑，“十

四五”期间，中央预算内投资安排标准如下：

（一） 西部、东北、中部地区干线铁路项目累计安排规模分

别不高于资本金的 40%、40%、30%安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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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 东部、中部、西部省份重点城市群跨省和区域骨干城

际铁路项目累计安排规模分别不高于资本金的 10%、15%、20%。

（三） 铁路货运能力提升项目安排规模不高于资本金的 20%。

（四） 中欧班列铁路基础设施提级改造项目（重点铁路口岸

扩能改造）安排规模不高于资本金的 20%。

（五）对涉及欠发达地区尤其是西藏及四省涉藏州县、南疆、

重点沿边等地区的铁路项目，以及国家战略明确支持的重大铁路项

目，经论证可以适当加大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力度。

第十条 国家发展改革委根据年度铁路项目中央预算内投资专

项规模，结合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提出的年度计划需求申

请，制定资金安排方案，作为年度投资计划下达的依据。

第四章 投资计划申请

第十一条 根据党中央、国务院的重大决策部署，国家发展改

革委统一印发编制年度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的通知，明确计划编制

的主要原则、重点安排方向、工作进度和有关工作要求。

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按照要求编制下一年度铁路项目

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申请，并将申请的资金项目填报录入重大建设

项目库。未进入项目库的项目原则上不得申请中央预算内投资。

第十二条 申请中央预算内投资的项目需具备以下条件：

（一）符合本办法第五、六条确定的领域和方向；

（二）符合国家批准的中长期铁路网规划、五年发展规划和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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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专项规划；

（三）按照有关规定，项目已通过全国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

平台完成审批、核准或备案，并具备开工条件；

（四）建设资金来源和建设条件基本落实；

（五）符合年度申报要求的其他条件。

第十三条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应对铁路项目中央预算

内投资申请是否符合政策要求、项目审批（核准、备案）是否符合

有关规定、建设资金来源和建设条件是否落实等进行严格审查，对

审查结果和申报材料的真实性、合规性负责，并提出年度工作重点

任务、投资需求以及推进项目实施的保障和监管措施。

第五章 审核下达

第十四条 国家发展改革委受理中央预算投资计划申请后，重

点对以下事项进行审核：

（一）是否符合铁路项目中央预算内投资专项的使用方向；

（二）是否符合中央预算内投资的安排原则；

（三）项目的资金来源和主要建设条件是否基本落实。

第十五条 国家发展改革委对报送的中央预算投资计划申请报

告进行审核，一次或分次下达年度投资计划。在执行过程中，确需

调整投资计划的，由原申请单位提出调整申请，国家发展改革委结

合项目实施情况按规定进行调整，安排用于可形成有效支出的项

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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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章 监管措施

第十六条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按照职责分工严格监

管，加强项目实施过程的跟踪检查，发现问题及时整改和作出处理，

按月于每月 10 日前将项目的开工情况、投资完成情况、工程形象

进度等数据通过重大建设项目库报送国家发展改革委。项目单位应

通过全国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如实报送项目开工建设、建设

进度、竣工的基本信息。

第十七条 国家发展改革委适时对计划执行情况进行抽查，重

点检查项目管理、资金使用、施工进度、工程质量等。防止转移、

侵占或者挪用，保证中央投资的合理使用和项目建设实施。依托项

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和国家重大建设项目库等信息化手段，对绩效

目标实行跟踪监控，动态掌握专项投资绩效执行情况，对绩效监控

中发现的问题督促项目单位及时整改。

第十八条 不涉及保密要求的投资项目，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向

社会公开，主动接受公众监督，对公众反映的情况，国家发展改革

委、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应及时开展检查，确有问题的，要

督促项目单位及时整改。

第十九条 国家发展改革委接受单位、个人对项目审批、资金

安排、建设过程中的违法违规行为的举报，按照有关规定办理。

第二十条 国家发展改革委应按照有关规定对中央预算内投资

的项目进行督导，对发现的问题按照有关规定及时作出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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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一条 项目出现下列情形之一，国家发展改革委责令限

期整改，采取通报、批评或回收、扣减、暂停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

等措施，并核减下一年度投资计划。

（一）未按工程进度要求实施，与既定目标相差较远的；

（二）擅自变更建设规模、内容和标准的；

（三）未按规定使用中央投资，有转移、侵占或者挪用的；

（四）提供虚假情况，骗取中央预算内投资的；

（五）拒不接受依法进行督导和监督检查的；

（六）其他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和本办法规定的行为。

第七章 附则

第二十二条 国家发展改革委根据党中央、国务院决策部署和

宏观调控要求，严格履行相关程序，对城际铁路等地方项目可以由

省级发展改革部门作为资金申请主体，安排铁路项目中央预算内投

资作为地方资本金，相关申请及监管程序参照本办法执行。省级发

展改革部门加强监督检查，重点检查项目管理、资金使用、施工进

度、工程质量等。严禁转移、侵占、挪用，确保中央投资的合理使

用和项目建设实施。

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由国家发展改革委负责解释，自发布之日

起施行，有效期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。《中西部地区铁路项目中

央预算内投资管理暂行办法（修订版）》（发改基础规〔2020〕1079

号）同时废止。


